泗水县2015年度有关债务情况说明
一、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批准情况

2015年，省财政厅批准我县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11.6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8.5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.1亿元。

二、2015年泗水县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2015年末，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为11.2亿元，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8.1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3.1亿元，均不超过省财政厅批准的债务限额。
2015年，省财政厅转贷我县新增债券0.82亿元，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；转贷我县置换债券2.76亿元，全部用于置换2014年底以前的存量债务。
